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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台海核电”）一级全资
子公司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台海核电”）、二级控股
子公司德阳台海核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阳台海”）（以下简称“子公司”）因
资金紧张出现部分债务逾期并产生相应的合同纠纷，经公司财务部门统计核实，截
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及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统计并
公告如下：

一、连续十二个月内债务逾期及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及子公司过

去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债务逾期及诉讼和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公司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发生债务逾期合计为 74,366.74 万元
（单位：人民币，下同）；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金额合计为 105,029.13 万元（因上述
债务逾期导致的诉讼、仲裁金额合计 65,844.34 万元）。 其中：未判决的诉讼、未裁决
的仲裁金额合计为 4,235.14 万元；已判决并正在执行的诉讼、已裁决并正在执行或
履行和解的仲裁金额合计为 98,936.24 万元， 执行完毕的诉讼、 仲裁金额合计为
1,857.74 万元。

公司及子公司过去连续十二个月内，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与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金额存在单项
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
元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1、债务逾期情况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贷款金额
（万元）

逾期本金
（万元） 债务类型

1

烟 台 台
海核电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 18,000.00 17,696.06 流动资金贷款
2 北京银行济南分行 4,700.00 3,231.70 流动资金贷款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山支行 20,370.00 18,842.00 流动资金贷款

4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 30,000.00 16,500.00 债权转让

5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4,800.00 4,800.00 流动资金贷款

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
行 8,500.00 8,500.00 流动资金贷款

7 德 阳 台
海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4,950.00 4,796.98 流动资金贷款

合计 91,320.00 74,366.74
2、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序
号 起诉方（原告） 被起诉方（被告） 诉讼类

型

收到起诉
书

或诉讼时
间

诉讼金额
（元）

进展情
况

1
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德阳台海核能装备有限公司、德
阳万达重型设备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
司、王雪欣、陈勇

公证债
权

文书执
行

- 49,500,000.00 执行中

2 远东国际租赁
有限公司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
司、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台
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隆华集团有限公司、王雪欣

融资租
赁

合同纠
纷

2019/7/
24 22,349,219.22 执行调

解

3 远东国际租赁
有限公司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
司、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台
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隆华集团有限公司、王雪欣

融资租
赁

合同纠
纷

2019/7/
24 15,905,620.22 执行调

解

4 远东国际租赁
有限公司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
司、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台
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隆华集团有限公司、王雪欣

融资租
赁

合同纠
纷

2019/7/
24 14,715,435.70 执行调

解

5
平安国际融资
租赁（天津）有

限公司

德阳台海核能装备有限公司、烟
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
司、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
司、王雪欣

融资租
赁

合同纠
纷

2018/11/
13 25,960,639.87 执行调

解

6 平安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烟台玛努尔高温合金有限公司、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
司、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王
雪欣

保理合
同

纠纷

2018/11/
13 45,979,841.42 执行调

解

7
中建投融资租
赁（上海）有限
责任公司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
司、烟台凯实赛福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烟台市玛努尔石化装备有
限公司、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烟台市台海集团有
限公司、王雪欣、东旭

融资租
赁

合同纠
纷

2019/10/
28

100,235,236.0
3

庭前调
解

8
中建投融资租
赁（上海）有限
责任公司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
司、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
司、王雪欣、东旭

融资租
赁

合同纠
纷

2019/10/
28 54,442,342.13 庭前调

解

9
远东宏信（天
津）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
司、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台
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隆华集团有限公司、王雪欣

融资租
赁

合同纠
纷

2019/7/
29 71,351,264.22 执行调

解

10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
司、烟台市台海集团、王雪欣

借款合
同

纠纷

2019/10/
24

360,534,875.0
0 执行中

11
烟台市甫东建
筑机械施工有

限公司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
司

建设工
程

合同纠
纷

2019/10/
24 6,537,660.15 庭前调

解

12 烟台盛泉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
司、烟台市台海投资有限公司、烟
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2019/9/9 12,051,900.00 执行完
毕

13 青岛川新实业
有限公司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
司

买卖合
同

纠纷

2019/5/
16 6,525,542.00 执行完

毕

14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济南

分行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
司、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台
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王雪欣、东旭

金融借
款

合同纠
纷

2020/6/
23 42,351,449.83 审理中

15
烟台嘉德汽车
铸造材料有限

公司

烟台台海马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
司

买卖合
同

纠纷

2019/11/
11 15,793,114.50 执行中

16
包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包头

分行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
司、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市台海集团、王雪欣

公证债
权

文书执
行

- 206,057,120.0
0 执行中

合计 1,050,291,26
0.29

二、逾期债务及累计诉讼、仲裁事项主要进展情况
1、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德阳台海核能装备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

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被告：德阳台海核能装备有限公司、德阳万达重型设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德阳万达”）、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
司、王雪欣、陈勇

（2）案件基本情况
2018 年 9 月 26 日，德阳台海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浙

商成都”）签订借款协议，协议编号（20400000）浙商银借字（2018）03109 号，协议金
额 49,500,000.00 元。 台海核电、台海集团、陈勇、王雪欣提供保证担保，德阳万达以
德府国用（2009）第 010503 号土地、德阳市房权证河东区字第 0083490 号）生产用
房，德阳台海以液压快锻机（12.5MN 油压机）提供抵押担保。 因 2019 年德阳台海未

能按期偿还借款，故浙商成都向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审请执行证书。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川 06 执 117 号公证债权文书一案中，案外人烟台市财政局和被执行人

台海核电均向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冻结被执行人台海集团账户存
30,000,000.00 元提出异议，法院正在审查中。 合议庭合议并依法约谈了浙商成都，
于 2019 年 9 月 2 日，法院下达（2019）川 06 执 117 号之十七执行裁定书：终结执行，
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

截至目前逾期本金 47,969,825.33 元，德阳台海尚未还清款项。
本案一审已判决，正在执行。
2、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台海玛

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隆华集团有限公司、王雪欣
（2）案件基本情况
2016 年 12 月 29 日烟台台海核电与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国

际”）签订《售后回租赁合同》，合同金额 70,000,000.00 元。 台海核电、台海集团、王
雪欣提供保证担保。 2019 年因烟台台海核电未能按期支付租金，远东国际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2019 年 6 月 28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 0115 民初
47686 号民事调解书， 因被告未按照民事调解书约定履行债务，2019 年 8 月 6 日上
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 0115 执 19052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履行付款
义务。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 年 12 月 27 日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与烟台台海核电等签订《和解协议》。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烟台台海核电未按
期按照和解协议支付相应租金。

本案一审已执行和解，正在履行中。
3、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台海玛

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隆华集团有限公司、王雪欣
（2）案件基本情况
2016 年 12 月 29 日烟台台海核电与远东国际签订《售后回租赁合同》，合同金

额 40,000,00.00 元。 台海核电、台海集团、王雪欣、隆华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
保。 2019 年因烟台台海核电未能按期支付租金， 远东国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9 年 6 月 28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 0115 民初 47687 号民事
调解书。因被告未按照民事调解书约定履行债务，2019 年 8 月 6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 0115 执 19049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履行付款义务。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 年 12 月 27 日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与烟台台海核电等签订《和解协议》。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烟台台海核电未按
期按照和解协议支付相应租金。

本案一审已执行和解，正在履行中。
4、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台海玛

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隆华集团有限公司、王雪欣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 年 5 月 25 日烟台台海核电与远东国际签订《售后回租赁合同》，合同金额

68,200,000.00 元。 台海核电、台海集团、王雪欣、隆华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2019 年因烟台台海核电未能按期支付租金， 远东国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
年 6 月 28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 0115 民初 47685 号民事调解
书，因被告未按照民事调解书约定履行债务，2019 年 8 月 6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作出（2019）沪 0115 执 19046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履行付款义务。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 年 12 月 27 日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与烟台台海核电等签订《和解协议》。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烟台台海核电未按
期按照和解协议支付相应租金。

本案一审已执行和解，正在执行。
5、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与德阳台海核能装备有限公司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德阳台海核能装备有限公司、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台海

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王雪欣。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 年，德阳台海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天

津 ”） 签订融资租赁协议 ， 协议编号 2017PAZL (TJ)0413 -ZL -01， 租金总额
12,497,832.03 元。 台海核电、烟台台海核电提供保证担保。 2018 年未能按期支付租
金， 故平安天津起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 年 11 月 9 日， 法院下达
（2018）沪 0115 民初 82227 号民事调解书。

2017 年， 德阳台海与平安天津签订融资租赁协议， 协议编号 2017PAZL (TJ)
0417-ZL-01，租金总额 67,033,826.32 元。 台海核电、烟台台海核电提供保证担保。
2018 年未能按期支付租金， 故平安天津起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8 年
11 月 9 日，法院下达（2018）沪 0115 民初 67067 号民事调解书。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 年 12 月，烟台台海核电、德阳台海与平安租赁签订《执行和解还款计划》，

将烟台台海核电编号为 2018PAZL0100932ZR01 保理合同与德阳台海编号为
2017PAZL(TJ)0417-ZL-01、2017PAZL(TJ)0413-ZL-01 合同项下扣除保证金并加留
购价款后，按照新的还款计划履行，由烟台台海核电代德阳台海支付与平安天津合
同项下欠款。 烟台台海核电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应支付的第 1 期，2020 年 1 月 25
日应支付的第 2 期，2020 年 2 月 25 日应支付的第 3 期租金。 企业未能按照约定支
付剩余还款计划，2020 年 4 月份烟台台海核电与平安租赁已签订新的执行和解还
款计划。

本案一审已执行和解，正在履行中。
6、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烟台玛努尔高温合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温合金”）、烟台台海玛努尔

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王雪欣
（2）案件基本情况
2018 年 4 月 4 日高温合金与烟台台海核电签订 62,748,417.54 元的《债权确认

协议》，烟台台海核电取得对销售给高温合金产品的债权。 2018 年 4 月 4 日烟台台
海核电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平安租赁 ”） 签订编号为
2018PAZL0100932ZR01《保理合同》，将对高温合金的债权转让给平安租赁，合同金
额 62,748,417.54 元。台海集团、王雪欣提供保证担保。烟台台海核电 2018 年未能按
期支付保理融资款，故平安租赁起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8 年 11 月 9
日，法院下达（2018）沪 0115 民初 67068 号民事调解书。因被告未按照民事调解书约
定履行债务，2019 年 3 月 25 日，法院下达（2019）沪 0115 执 6921 号执行通知书，责
令其履行付款义务。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 年 12 月，烟台台海核电、德阳台海与平安租赁签订《执行和解还款计划》，

将烟台台海核电编号为 2018PAZL0100932ZR01 保理合同与德阳台海编号为
2017PAZL(TJ)0417-ZL-01、2017PAZL(TJ)0413-ZL-01 合同项下扣除保证金并加留
购价款后总余额，按照新的还款计划履行，由烟台台海核电代德阳台海支付与平安
天津合同项下欠款。烟台台海核电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应支付的第 1 期，2020 年 1
月 25 日应支付的第 2 期，2020 年 2 月 25 日应支付的第 3 期租金。 企业未能按照约
定支付剩余还款计划，2020 年 4 月份烟台台海核电与平安租赁已签订新的执行和
解还款计划。

目前正与其就后续业务进行商谈。
7、中建投融资租赁（上海）有限责任公司与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建投融资租赁（上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投租赁”）
被告：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烟台凯实赛福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市玛努尔石化装备有限公司、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台海
集团有限公司、王雪欣、东旭

（2）案件基本情况
2016 年 10 月 14 日，烟台台海核电与中建投租赁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合同金

额 200,000,000.00 元。 台海核电、王雪欣、东旭、台海集团提供保证担保，烟台台海
核电提供抵押担保。2018 年签订《融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烟台凯实赛福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实赛福”）、烟台市玛努尔石化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
化装备”）分别提供厂房作为新增租赁物。 2019 年因烟台台海核电多次逾期未支付
租金，被起诉至上海金融法院。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 年 12 月 13 日，法院下达（2019）沪 74 民初 2436 号民事调解书，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烟台台海核电未按期按照和解协议支付相应租金。
目前该案件一审已庭前和解，正在履行中。
8、中建投融资租赁（上海）有限责任公司与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2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建投融资租赁（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王雪欣、东旭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 年 8 月 24 日，烟台台海核电与中建投租赁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合同金

额 100,000,000.00 元。 台海核电、王雪欣、东旭、台海集团提供保证担保，烟台台海
核电提供抵押担保。2018 年签订《融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烟台台海核电将厂房作
为新增租赁物。 2019 年因烟台台海核电多次逾期未支付租金，被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 年 12 月 13 日上海金融法院作出（2019）沪 74 民初 2438 号民事调解书，截

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烟台台海核电未按期按照和解协议支付相应租金。
目前该案件一审已庭前和解，正在履行中。
9、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宏信”）与烟台台海玛努

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台海玛

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隆华集团有限公司、王雪欣
（2）案件基本情况
2018 年 2 月 9 日烟台台海核电与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售

后回租赁合同》，合同金额 83,333,333.00 元。 台海核电、台海集团、王雪欣、隆华集
团有限公司、高温合金提供保证担保。 2019 年因烟台台海核电未能按期支付租金，
远东宏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 年 6 月 28 日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9）津 03 民初 37 号民事调解书。 因被告未按照民事调解书约定履行债务，2019
年 8 月 13 日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津 03 执 203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
其履行付款义务。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 年 12 月 27 日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与烟台台海核电等签订《和解协议》。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烟台台海核电未按
期按照和解协议支付相应租金。

目前该案件一审已执行和解，正在履行中。
1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

备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被告：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 年 6 月 27 日和 7 月 ll 日，原告与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台海玛

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王雪欣分别签订编号为中长资 (鲁 )合字 (2017)7-2 号和
19-2 两份《债务重组协议》，约定原告对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27,000
万元和 11,600 万元的债务分别重组，重组本金为 27,000 万元和 11,600 万元，被告
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为共同还款人，被告王雪欣与原告签订编号为中长资(鲁〉
合字(2017)7-4 号和 19-4 号《连带保证合同》，自愿为上述两份重组协议项下的全
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另外，王雪欣还分别与原告签订编号为中长资〈鲁〉合字
(2017)7-3 号和 19-3 号《股权质押合同》，以其持有的被告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
司 1,700 万股的股权和 850 万股的股权及衍生权益提供质押担保，并在烟台市莱山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质押登记。 原告在与各被告签订上述协议或合同后，依约
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但被告未按约定时间偿还到期借款本息，构成违约。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 年 11 月 11 日，公司收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 01 执 2253 号

执行通知书。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做出判决。
该案件一审已判决，正在执行。
11、 烟台市甫东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与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烟台市甫东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被告：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被告于 2018 年 3 月 13 日及 2018 年 9 月 13 日分别签订了 1# 车间土石方施

工合同及 1# 车间土石方回填施工合同， 约定由原告为被告所有的 1# 车间进行土
石方工程施工及回填，并约定了技术标准及价款、支付方式等。 合同签订后，原告依
约进行了施工，于 2018 年 9 月完成全部施工并经被告验收合格。 后经烟台明信建
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审核并得到被告盖章确认，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应在施工土方
量每达到 1 万方，支付 60%的价款，余款在工程全部完工并验收合格后审计后一个
月内付清。 但至起诉日，上述款项仍未清偿。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 年 11 月 27 日，公司收到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作出 (2019)鲁 0613 民初

2217 号民事调解书。
目前该案件一审已和解，正在履行中。
12、 烟台盛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烟台盛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泉公司”）
被告：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烟台市台海投资有限公司、烟台市

台海集团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6 年 5 月 6 日，盛泉公司与烟台台海核电签订编号为：2016-GCS-051 号《核

电二期扩建工程施工合同》， 由盛泉公司承建核电二期扩建工程， 合同价款为
464,139,978 元。 2016 年 8 月 15 日， 盛泉公司与烟台台海核电签订编号为：2016-

GCS-051 补 ｜01 号《核电二期扩建项目重型机加工车间厂房基础工程施工合同》。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款项已结清，案件执行完毕。
13、青岛川新实业有限公司与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青岛川新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 年 12 月 20 日，2018 年 5 月 3 日，2018 年 5 月 4 日， 原告作为卖方与买方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三份产品购销合同， 约定由原告公司向被
告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提供碳素铭铁 、锯铁等货物，被告应向原告
公司支付上述合同约定货款共计 7,506,500 元， 烟台台海核电尚未支付的货款为
6,525,542 元。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 年 5 月，法院下达民事调解书，由被告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负担，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前付原告青岛川新实业有限公司。
目前款项已结清，案件执行完毕。
14、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京银行济南分行
被告：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台海玛

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王雪欣、东旭
（2）案件基本情况
2019 年 9 月 2 日， 原告与烟台台海核电签订编号为 0571408 号《综合授信合

同》，合同约定原告给被告烟台台海核电最高授信额度为 4,200 万元人民币 ，其中
贷款额度为 4,200 万， 提款期为自合同签订日起 12 个月；0500742 号《综合授信合
同》项下尚未结清的业务纳入本合同额度管理，并约定了违约及救济权利条款等内
容 。 2019 年 9 月 2 日，原告与被告台海集团公司，王雪欣 、东旭，公司等分别签订
编号为 0571408-001、002、004 号等三份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台海集
团公司，王雪欣、东旭，公司自愿对基于 0571408 号《综合授信合同》产生的债务及
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发生的全部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9 年 9 月 3 日，原告与被告烟台台海核电签订 0572068 号《借款合同》，约定
烟台台海核电向原告借款人民币 800 万元；借款期限均为自首次提款日 1 年，到期
一次性还清本金 。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
15、 烟台嘉德汽车铸造材料有限公司与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烟台嘉德汽车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被告：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8 年 12 月 15 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购货合同》，由原告向被告供应不同型号

的废钢。 原告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后，被告未及时向原告付款。《购货合同》第 8 条
约定，被告应在每月 30 日前支付原告上月货款，但被告并未实际履行，被告的行为
己构成违约，尚欠货款及利息没有支付。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 年 11 月，公司收到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 0613 民初 2421 号

民事调解书，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
该案件一审判决，正在执行。
16、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与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公

证债权文书执行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
被告：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王雪欣
（2）案件基本情况
2018 年 12 月 3 日，申请执行人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与被执行人烟

台 台 海 玛 努 尔 核 电 设 备 有 限 签 订 流 动 资 金 借 款 合 同 （编 号 ：
2018100101BT7XD01LT0013），被执行人向申请执行人借款金额为：（大写）壹亿捌仟
整，（小写）￥180,000,000.00 元。 贷款期限：壹拾贰个月。

双方并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路诚公证
处申请办理前述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公证并赋予该合同强制执行效力。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3 月 16 日收到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 06 执 98 号执行通

知书。
该案件一审已判决，执行中。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逾期债务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及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逾期债务及诉讼

及仲裁事项，公司在取得其他重大逾期债务及诉讼、仲裁相关文件后，将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公告的逾期债务及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因债务逾期公司可能会面临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情况，进而导

致公司财务费用增加， 相关部分内容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披露， 详见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目前，公司管理团队稳定，生产经营正常，金融债务关系基本稳定；公司将通过
加快推进债务重组，加强与相关方沟通与协商，妥善解决诉讼事项，保持公司平稳
运行。 针对资金紧张及债务逾期、诉讼仲裁问题，公司正在积极采取包括解决大额
到期未偿付的债务、解除失信人名单及解封冻结账户、与金融机构债权人达成和解
方案、拓展销售、加快回收应收账款及引入战略投资者等多种措施全力筹措资金,目
前上述措施尚在实施过程中，执行情况均存在不确定性。

后续定期报告中，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对已结案执行
完毕事项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鉴于公司目前逾期债务及部分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中或尚未执行完毕， 且公司
正在与起诉方积极商谈和解， 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
有不确定性。 债务逾期事项会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
对部分业务造成一定的影响。 公司存在因债务逾期及重大诉讼仲裁面临银行账户
被冻结、资产被查封等风险，可能对日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
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2366 证券简称：台海核电 公告编号：2020-034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及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股东八大处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八大处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大处”）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 1%的告知函》，八大

处在 2020 年 5 月 28 日至 2020 年 6 月 4 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集合竞价累计减持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104,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八大处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0号院 4号楼 105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5月 28日-2020年 6月 4日

股票简称 万里石 股票代码 002785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R 一致行动人 有□ 无R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R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 210.48 1.05

合 计 210.48 1.05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R����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7,750,050 8.88 15,645,250 7.8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750,050 8.88 15,645,250 7.8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R否□

股东八大处本次通过集合竞价减持 404,800股,减持数量与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 目前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R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
决权的股份 是□ 否R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R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R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8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或“步森
股份”） 于近日收到深圳国际仲裁院（以下简称“仲裁院”） 送达的华南国仲深裁
[2020]D53 号《裁决书》、华南国仲深裁 [2020]D54 号《裁决书》、华南国仲深裁 [2020]
D55 号《裁决书》，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前期披露情况
公司已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披露了收到仲裁院送达的华南国仲深发 [2018]

D8808 号《SHEN DF20180379 号仲裁通知》、 华南国仲深发 [2018]D8823 号《SHEN
DF20180380 号仲裁通知》、华南国仲深发[2018]D8835 号《SHEN DF20180381 号仲裁
通知》、华南国仲深发[2018]D8863 号《SHEN DF20180382 号仲裁通知》、华南国仲深
发 [2018]D8882 号《SHEN DF20180383 号仲裁通知》、华南国仲深发 [2018]D8985 号
《SHEN DF20180384 号仲裁通知》及相关法律文书，深圳市信融财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信融财富”）要求步森股份对债权本金 4,000 万元及其利息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收到<仲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8-133）。

二、《裁决书》的主要内容
本次收到的《裁决书》是针对上述信融财富的 6 个仲裁案件中的 3 个（编号：

SHEN DF20180379 号仲裁、SHEN DF20180380 号、SHEN DF20180381 号仲裁）的裁
决，公司在三个案件中均为第五被申请人，根据《裁决书》的裁决结果，公司不承担
担保责任。

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
保，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为公司股东或
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
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第
一百零四条规定：“本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转让、 受让重大资产或者对外提供担
保等事项必须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董事会应当及时召集股东大会会议，由股东
大会就上述事项进行表决。 ”依照《公司法》上述规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应当由公
司有权机构以法定程序作出决议， 即将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决定权授予公司章程
确定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而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他人员未经公司有权机构决议，
无权对外提供担保。

步森股份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根据上述公司章程的规定，步森
股份对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步森股份作为上市公司，其公司章程、股东信息等均为公开披露的信息，申请
人与步森股份签订《保证合同》时应对公司章程、公司决议等与担保相关的文件进
行审查，主要包括同意担保的决议是否由公司有权机构作出、决议是否经法定或章
程规定的多数通过等。 经查明，本案并未有证据证明该担保事项经股东大会决议，
并且在《保证合同》签订后，步森股份对该保证行为未进行过任何方式的追认。 因
此，《保证合同》对步森股份不发生法律效力，步森股份不需要承担保证担保责任。

以下为三份《裁决书》的主要内容：
（一）华南国仲深裁[2020]D53 号《裁决书》的主要内容
申请人：深圳市信融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第一被申请人：拉萨市星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第二被申请人：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第三被申请人：徐茂栋
第四被申请人：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被申请人：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仲裁庭对本案作出裁决如下：
(一) 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4,686,140 元及支付相应利

息、罚息人民币 280,400 元(自 2018 年 3 月 29 日暂计至 2018 年 6 月 27 日，此后利
息、罚息按年化利率 24％的标准计至第一被申请人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 第一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 20 万
元；

(三)第二被申请人、第三被申请人对第一被申请人的在上述裁项内应付申请人
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本案仲裁费人民币 97,529 元，由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第三被申
请人共同承担。 申请人已足额预缴人民币 97,529 元，抵作本案仲裁费不予退回，第
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第三被申请人径付申请人人民币 97,529 元；

(五)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以上确定的各项应付款项，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第三被申请人应在

本裁决作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完毕。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
（二）华南国仲深裁[2020]D54 号《裁决书》的主要内容
申请人：深圳市信融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第一被申请人：星河互联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被申请人：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第三被申请人：徐茂栋
第四被申请人：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被申请人：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仲裁庭对本案作出裁决如下：
(一) 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6,248,180 元及支付相应利

息、罚息人民币 373,860 元(自 2018 年 3 月 29 日暂计至 2018 年 6 月 27 日，此后利
息、罚息按年化利率 24％的标准计至第一被申请人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 第一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 20 万
元；

(三)第二被申请人、第三被申请人对第一被申请人的在上述裁项内应付申请人
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本案仲裁费 118,922 元，由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第三被申请人共
同承担。 申请人已足额预缴人民币 118,922 元抵作本案仲裁费不予退回，第一被申
请人、第二被申请人、第三被申请人径付申请人人民币 118,922 元。

(五)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以上确定的各项应付款项，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第三被申请人应在

本裁决作出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完毕。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
（三）华南国仲深裁[2020]D55 号《裁决书》的主要内容
申请人：深圳市信融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第一被申请人：霍尔果斯苍穹之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第二被申请人：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第三被申请人：徐茂栋
第四被申请人：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被申请人：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仲裁庭对本案作出裁决如下：
(一) 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6,248,180 元及支付相应利

息、罚息人民币 373,860 元(自 2018 年 3 月 29 日暂计至 2018 年 6 月 27 日，此后利
息、罚息按年化利率 24％的标准计至第一被申请人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 第一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 20 万
元；

(三)第二被申请人、第三被申请人对第一被申请人的在上述裁项内应付申请人
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本案仲裁费 118,922 元，由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第三被申请人共
同承担。 申请人已足额预缴 118,922 元，抵作本案仲裁费不予退回，第一被申请人、
第二被申请人、第三被申请人径付申请人 118,922 元。

(五)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以上确定的各项应付款项，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第三被申请人应在

本裁决作出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完毕。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
四、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不存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一章第一节“重大诉讼

和仲裁”有关规定的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五、本次裁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信融财富系列仲裁案涉及 6 个仲裁申请，合计本金 4,000 万元，本次收到的裁

决书是针对其中的 3 个仲裁案件，涉及本金合计 2,200 万元。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按照仲裁申请人请求的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债务的二

分之一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则计提预计负债，即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裁决的 3
个仲裁事项的预计负债余额为 1,738.88 万元。根据案件最新进展，公司不承担连带
担保责任，因此将于 2020 年度转回本案相关预计负债 1,738.88 万元，同时确认营
业外收入。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本次诉讼事项尚存较
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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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裁决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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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超过 1%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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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级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完成工商登记

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30 日召

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二级全资子公司拟投资设立合资
公司的议案》，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烟台台海玛努尔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拟与青岛军
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
司，详情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 日披露的《关于二级全资子公司拟投资设立合资
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

近日， 合资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青岛市黄岛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1.名称：山东融发戍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MA3T6MTF9T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融合路 687 号
5.法定代表人：陈伟
6.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亿元整
7.成立时间：2020 年 06 月 02 日
8.经营范围：海洋智能装备设计、生产、维护及技术咨询服务；金属制品加工、

销售；机械设备的生产、加工；贸易代理；经营其它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
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8 日


